
时就会更加简便些。

综上所述 ,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 ,卫生部

可以在有关解释中加以明确 ,以便统一认识。责令

改正通知书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卫生法律文书 ,具有

法律赋予的强制性 ,必须按要求正确使用 ,掌握它的

使用范围和制作目的 ,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法律效力。

没有法律依据的或者已实施行政处罚的 ,不能制作

责令改正通知书。在日常卫生监督执法中 ,坚持处

罚与教育相结合是行政处罚的 4 大原则之一 ,当发

现当事人存在违法行为时 ,应制作现场检查笔录 ,对

违法行为轻微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不需给予行政处

罚 ,但又不能放任其违法行为继续的 ,应依据卫生法

律、法规的规定 ,当场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 ,责令其

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改正期限到后 ,对拒不

改正违法行为的当事人要给予行政处罚。因此 ,责

令改正通知书最终可以成为对当事人依法进行行政

处罚的重要凭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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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索证管理过程中存在问题及对策

金益明

(无锡市卫生防疫站 ,江苏 　无锡 　214002)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商品大流通 ,专

业市场、大型超市空前活跃 ,食品索证已提到越来越

重要的位置。由于索证不到位 ,导致假猪油、假酒、

有毒瓜子、大米流向市场 ,造成食物中毒屡见不鲜 ,

强化索证卫生监督管理迫在眉睫。本文就 3 年来食

品索证卫生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问题及对策进行探

讨 ,以供同行参考。

1 　存在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五条

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采购食品及其原料 ,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索取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 ,销售

者应当保证提供。需要索证的范围和种类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而需要

索证的范围和内容因各地规定不同 ,造成管理尺度

不一 ,导致劣质产品流向卫生监督管理相对薄弱处 ,

给食品索证监督造成困难。

(2)我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

二十五条规定 :“需要索证的范围和种类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部门规定”制定了《江苏省

食品索证管理办法》,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食品销

售者销售食品时 ,应当持有与所售食品相同批次的

检验合格证或者化验单 ,凡无检验合格证或者化验

单以及证、单与所售食品不符的 ,一律不得销售”。

第十条进一步规定 :“食品检验合格证和化验单必须

载明所检食品品名、规格、生产日期、批次、检验项目

和检验结果等内容”,而根据 3 年来食品索证卫生监

督管理过程的市场调查 ,我市食品销售时能做到每

批次的食品销售时提供同批次的检验合格证或化验

单销售者不足 35 % ,这给食品索证卫生监督带来一

个相当大的难题。见表 1。

表 1 　1998～2000 年无锡市各类食品索证率统计表 %

食品种类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保健食品 15121 25122 35131

肉及肉制品 10132 22101 30131

粮食、植物油 8145 15108 23104

乳制品 18134 32101 38144

蒸馏酒、配制酒 19131 28156 41107

发酵酒 15122 29168 40183

冷饮、饮料 9145 18197 22143

酱腌菜、豆制品 10183 22134 32145

调味品 15137 23185 37123

罐头 8152 19145 27138

糖果 23114 28173 33125

蜜饯 8179 14198 37125

糕点、其他 10138 19146 26178

食品检验需要一定的时间 ,对于散装食品或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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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等保质期短的食品 ,等到检验结果出来 ,不是

过了保质期 ,就是所剩的销售期过短 ,这无疑导致此

类食品索证工作难以开展。

(3)一些经销商对食品索证卫生监督管理不理

解 ,对索证内容、范围不了解。他们错误认为食品索

证繁琐 ,要做到每次的食品销售时提供同批次的检

验合格证或化验单几乎不可能 ,只要进货渠道不变

就没问题 ,进货时讲交情 ,导致大型商场、超市及专

业市场因经销食品品种批次多 ,食品索证难以到位 ,

小型批发商及个体户由于批量小 ,进货少 ,食品要索

证索不到的局面 ,见表 2。

表 2 　1998～2000 年无锡市各类食品经销商索证率统计表

类别

经销

商

数量

经销商索证情况

索卫生许

可证商家

索证率

%

索同批次检

测报告商家

索证率

%

总代理、总经销 275 220 80. 00 110 40. 00

大型商场、超市 56 39 69164 17 30136

分销商 325 163 50115 49 15108

个体经销商 1762 264 14198 70 3197

(4)随着科技的发展 ,传真件、复印件在食品索

证的证件中占主导地位 ,而这些证件在制作前被涂

改、伪造的情况时有发生 ,有时几乎难辩真伪 ,这给

食品索证监督造成技术上的困难。

(5)对未按规定索证、但已在市场销售的食品如

何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九条、第三

十九条做了明确规定 ,《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办法》第

十四条第四款进一步规定即未按规定索证的 ,卫生

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停止生产经营 ,立即公告收回已

售出的食品 ,销毁尚未出售的和公告收回的禁止生

产经营的食品 ,合并进行行政处罚。而面对我市食

品销售索证现状 ,对未按规定索证的食品全部停止

销售并销毁 ,合并进行行政处罚既不现实也无可能。

2 　对策

(1)建议国家尽快制定统一标准的并切实可行

的食品索证范围和种类的规定 ,以便食品索证有法

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有效保障食品安全。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食品

卫生行政处罚办法》、《江苏省食品索证管理办法》,

结合我市食品索证现状 ,对未按规定索证的食品 ,我

们做出予以暂停销售 ,抽检相同批次的食品进行化

验 ,待合格后方可继续销售 ,不合格的予以销毁、合

并进行行政处罚的处理。同时 ,由于索证卫生监督

管理具有面广量大 ,技术性不高 ,但操作难 ,坚持不

懈更难的特点 ,针对商场、超市、专业市场食品品种

繁多、进货渠道复杂的情况 ,我们依据季节特点 ,以

销售单位主动送检与索证监督检查相结合的办法 ,

制定一个食品索证的总体规划 ,即 :糕点、糖果 →冷

饮、饮料 →蜜饯 →月饼 →乳制品、肉制品 →保健食品

→酒类 ,分步实施 ,实施重点突破 ,以点带面 ,主抓总

经销、总代理 ,逐步扩展食品索证的范围和种类 ,全

面提高食品索证的管理水平。

(3)对散装食品或鲜乳制品等保质期短的食品 ,

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厂方或食品经销商定期送检或提

供化验单。同时加强对此类食品的日常卫生监督工

作。

(4)仔细鉴别食品索证卫生监督管理过程中的

传真件、复印件 ,主要从它们的检测时间、报告时间、

食品批次、检验项目以及是否有涂改痕迹、是否加盖

检验单位的公章为突破口 ,切实保证传真件、复印件

的有效性。

(5)开展经常性的食品索证卫生管理的宣传。

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索证管理好、食品检测合

格率高的经销单位 ,并结合索证监督管理的具体案

例 ,如近几年来假酒、假猪油、劣质大米、瓜子案例进

行分析 ,从而说明加强食品索证卫生监督管理的迫

切性、重要性。

(6)根据季节特点 ,对各类食品分时间、分类别

进行全面的索证监督检查 ,对各类食品的企业标准、

检测报告、卫生许可进行存档 ,为食品索证监督工作

的延续性提供依据。

3 年来 ,我们的索证监督管理工作引起了社会

的关注 ,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有效地打击了假冒伪劣

食品在市场的流通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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